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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事项类别
	抽查事项
	抽查依据
	抽查对象
	抽查内容
	抽查方式
	抽查比例
（%）
	抽查频次
（次/年）
	责任单位

	1
	行政许可
	取水许可
	《行政许可法》第十条第二款：行政机关应当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实施有效监督。第六十一条第一款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，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，履行监督责任。
	被许可人
	1.是否按照取水申请批准文件建设取水工程或者设施；
2.是否按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，并按批准的用途用水；
3. 是否按时申报计划用水，是否按照批准的计划取水，
是否如实提供取用水有关情况；
4.是否执行审批机关作出的取水量限制决定，或者未经批准擅自转让取水权；
5.是否安装计量设施（在线监测）并保证其运行正常；
6.是否按照要求退水；
7.是否依法缴纳水资源费；
8.是否按照规定时限向审批机关延续取水许可申请；
9. 需要调整计划用水总量的，是否依法向管理机关提出调整，并取得核定或者备案文件。
	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
	20%
	1次/年
	水资源科

	2
	行政许可
	水利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审批；
	《行政许可法》第十条第二款：行政机关应当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实施有效监督。第六十一条第一款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，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，履行监督责任。
	被许可人
	1.设计单位是否按批复的初步设计报告进行施工图设计；
2.前期工作程序是否符合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；
3.工程建设管理情况、资金使用情况、安全生产管理情况是否合法合规；涉及度汛任务的工程，其度汛方案制定和执行情况。
	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
	20%
	1次/年
	建管科

	3
	行政许可
	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
	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》（住建部令第18号）第十一条：发证机关应当建立颁发施工许可证后的监督检查制度，对取得施工许可证后条件发生变化、延期开工、中止施工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处理。
	被许可人
	1. 取得施工许可证后条件是否发生变化；
2. 是否存在延期开工；
3. 是否存在中止施工。
	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
	20%
	1次/年
	建管科、质监站

	4
	行政许可
	停止供水审批
	《行政许可法》第十条第二款：行政机关应当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实施有效监督。第六十一条第一款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，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，履行监督责任。
	被许可人
	主要包括检查是否按照批准的内容实施。超过12小时的停水是否具有临时供水措施；停水前是否通知用户及消防部门，并拟定有公告等内容。

	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
	20%
	1次/年
	供水管理科

	5
	行政许可
	因工程建设确需改装、拆除或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审批
	《行政许可法》第十条第二款：行政机关应当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实施有效监督。第六十一条第一款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，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，履行监督责任。
	被许可人
	主要包括
检查是否按照批准的内容实施。该迁移工程是否有施工许可或规划部门出具的许可文件，施工方案是否具有经过专门资质单位审核；有无制定和采取相应的保护、应急措施等内容。
	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
	20%
	1次/年
	供水管理科

	6
	行政许可
	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、改动或迁移排水设施审批
	《行政许可法》第十条第二款：行政机关应当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实施有效监督。第六十一条第一款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，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，履行监督责任。
	被许可人
	检查是否按照批准的内容实施。
	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
	10%
	1次/年
	排水管理科

	7
	行政许可
	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内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工程建设项目方案审批
	1.《行政许可法》第十条第二款：行政机关应当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实施有效监督。第六十一条第一款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，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，履行监督责任。
2.《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》（2014年修正）第二十一条：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新建、扩建和改建的各类建设项目，其可行性研究报告在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报请批准前，其中的工程建设方案应当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。在通航水域的，应当征得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。需要占用土地的，在水行政主管部门对该工程设施的位置和界限审查批准后，建设单位方可依法办理用地、开工手续，工程施工应当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检查监督，竣工验收应当有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。
	被许可人
	主要包括是否按照批准的建设方案进行建设；工程防护和补救措施的落实情况；其他违反水利相关法律法规及影响行洪、堤防安全的有关问题。
	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
	20%
	2次/年
	水利工程管理科

	8
	行政许可
	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（含临时占用）审批
	1.《行政许可法》第十条第二款：行政机关应当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实施有效监督。第六十一条第一款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，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，履行监督责任。
2.《广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〉办法》第五十二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监督检查制度，对其决定的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。

	被许可人
	主要包括是否按照批准的建设方案进行建设；工程防护和补救措施的落实情况；其他违反水利相关法律法规及影响行洪、堤防安全的有关问题。
	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
	20%
	2次/年
	水利工程管理科

	9
	行政许可
	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
	《行政许可法》第十条第二款：行政机关应当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实施有效监督。第六十一条第一款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，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，履行监督责任。
	被许可人
	1.水土保持工作的组织领导、日常工作管理、防治责任分解落实情况
2.水土保持工程后续设计情况；
3.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；
4.违法违规堆放弃土弃渣及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情况；
5.水土保持监测、监理开展情况；
6.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；
7.水行政主管部门历次检查整改意见落实情况等；
8.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和单元工程的自查初验情况。
	现场检查为主，结合通讯检查、书面检查、会议检查等方式
	3-5%
	1次/年
	水土保持科

	10
	行政许可
	河道管理范围内工程建设方案审批
	1.《行政许可法》第十条第二款：行政机关应当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实施有效监督。第六十一条第一款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，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，履行监督责任。
2.《广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〉办法》第五十二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监督检查制度，对其决定的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。

	被许可人
	主要包括是否按照批准的建设方案进行建设；工程防护和补救措施的落实情况；其他违反水利相关法律法规及影响行洪、堤防安全的有关问题。
	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
	20%
	2次/年
	水利工程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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